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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与对策

论儿童权利保护与少年犯罪

冯 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要 ]少年权利被侵害或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是造成其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 ;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赋予儿童权利广泛的内涵 ,公约规定儿童享有生存权、发展权、

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任何儿童都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 ;我国现有的保护儿童权利的各

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保护儿童权利制度的构思与设想 :立法完善、制度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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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一个长期反复被研究的课题。学界几乎不约而同的得出一个相同的

结论 :青少年犯罪包括家庭原因、学校原因和社会原因。而如果进一步研究家庭、学校和社会

怎样导致少年违法犯罪时 ,必然会涉及到儿童权利的保护问题。笔者认为 ,少年违法犯罪与他

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有密切的关系 ,少年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 ,往往与他们的生存权、生命权、受

教育权、人格尊严权等首先受到侵害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 ,对少年权利的保护比处

罚少年犯罪 ,更能显示其应有的社会效果。基于这一点 ,本文将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以及我国在

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有关问题作专门的论述。

一、儿童与儿童权利保障

儿童即少年 ,也称未成年人 ,即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

儿童权利是视儿童为权利主体的角度提出的。二十世纪初 ,儿童权利还是一个未被确认

的概念。联合国成立以前 ,一些国家曾采取措施防止奴役、贩运童工和迫使儿童卖淫 ,以保护

儿童利益 ,国际联盟为此于 1924 年通过了《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195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新的《儿童权利宣言》,确立了儿童不受歧视、最大利益、特别照顾、免费初级教育、不受虐待剥

削和买卖等十项原则。该宣言虽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由于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

难以发挥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作用。随着国际人权运动的不断高涨和深入人心 ,给儿童权利赋

予条约法效力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联合国大会于 1978 年通过决议接受波兰的建议 ,成立了起

草《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工作组。1989 年 11 月 ,联合国大会才以协商一致的方

式通过该《公约》。《公约》以《儿童权利宣言》为基础 ,参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 ,在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前提下 ,特别强调了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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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强调了儿童在享有权利方面不应 (与成人) 有

任何差别。《公约》对儿童权利作了广泛、全面的规定 ,涵盖的领域包括了人权的整个范围 ,阐

述了儿童的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 ,并确认一种权利的享有是与其他权利的享有无法分

开的。目前全球已有 191 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1990 年 9 月 30 日 ,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儿童问
题首脑会议又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 90 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

世界宣言行动计划》两个重要的国际文件。其中 ,《宣言》提出了儿童问题所面临的挑战、机会、

任务 ,以及对儿童问题所作的承诺与解决儿童问题的步骤。《行动计划》则提出儿童中存在的

各种需要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规定了包括国家级和国际级的后续行动。在《行动计划》附

录中 ,还确定了由所有国家的政府、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磋商而成的“九十年代儿童与发展的

目标”,并建议适用这些目标的所有国家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对分段安排、标准、优先顺序和资源
情况作出适当调整 ,同时 ,尊重各国文化、宗教和社会传统 ,加进各国行动计划的补充目标。

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 ,儿童权利保护问题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更广泛的重

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世界儿童状况 - 2000 年》论述了国际社会将于 2001 年秋形成

一个“儿童联盟”,并呼吁 :“要改变国际社会对儿童权利负责任的方式就需要各级机构的政治

意愿和对各级社会行为的坚决保证”,指出“下个世纪所需要的领导力量要超越传统表明和政

府机构 ,要动员一切有志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力量 ,即群众运动、社区组织、青年运动、妇女团体、

专业网络、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大众传媒。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领导机制 ,既要由下而上也要
由上而下地开展工作 ,其中包括国家首脑、政治、商业、艺术和宗教社团的领导人以及正在为改

变他们自身家庭和社区而工作的儿童和青少年”,这是改造妇女和儿童世界及推动人类法制所

必需的社会变革。由此可见 ,儿童权利的保护将成为新世纪国际人权活动中引人瞩目的重要

内容。

二、我国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及政策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儿童问题。早在建国初期 ,国家便将六一国际儿童节定为中国儿

童的节日 ,并放假半天 ;1956 年 ,考虑到儿童的健康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六一儿童节”改为放

假一天的通知。中国政府还以立法形式对儿童作了保护性规定。1982 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

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由此可见 ,中国政府对儿童问题的

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 ,与经济发达国家对儿童问题的重视程度相比 ,处在同一水平

上。但应当承认 ,当时对儿童问题的认识尚未达到现在水平 ,对儿童更多的是关心和爱护 ,而

不是尊重他们的权利。

1989 年 ,我国参与了《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工作 ,并作为第 44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公约
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 ,对该《公约》给予了极高评价。中国政府于 1991 年批准了《儿童权利

公约》。1990 年中国总理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并于 1991 年 3

月 18 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该会议的两个文件。1991 年 9 月 4 日 ,我国还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于 199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保护儿童

权利的专门法律 ,该法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方面对儿童权利作了全面的保护性规定。同

时 ,作为一部国内法 ,该法集中体现了《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精神。199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这部法律的内容仍然是从家庭、学校、社会
和司法几方面对儿童权利作特别保护性规定 ,是保护儿童不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的专门法 ,是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补充。此外 ,我国政府还根据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两个文件 ,于

1992 年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是中国政府为履行《儿童权利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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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两个文件的国家行为。除以上为保护儿童权利而制定的专门法律、

政策外 ,我国涉及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等等。以上法律以及中央各部委、各省制定的保护儿童权利的法规和有关保护儿童

权利的文件 (例如全国有 20 多个省、自治区制定了当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或有关保护儿童权

利的规定) ,共同构成了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

三、建立健全儿童权利保障制度
(一)建立社区对儿童状况监护制度

任何儿童都生活在社区里 ,无论他是在家庭中还是离家出走。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制度正

是从这一点出发 ,对长期居住或短暂停留的儿童状况进行监护而建立的一种监护制度。社区

对儿童状况的监护 ,除掌握本社区儿童的基本状况外 ,主要是对本地区困境儿童状况的监护 ,

如孤儿、离婚家庭的儿童、受虐待儿童、经济困难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以及违法犯罪儿童

等状况的监护。目前我国城镇社区对辖区内儿童状况的把握 ,一般仅限于应付某种需要 ,如上

级需要某项数字、某机构的社会调查、或者发生了某种涉及儿童的典型事件等 ,这种对儿童状
况的了解较为片面 ,与社区对儿童状况监护制度尚有较大区别。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制度基本

框架应当包括 :

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委员会。根据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委员会可由城

镇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和居民委员会主要成员组成。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委员会的职责是 ,

负责指导整个社区儿童状况的监护工作 ,协助与其他有关部门处置儿童问题 ,如与国家民政部

门协调对流浪儿童的收容和遣送 ,与教育和劳动机构协调刑满释放少年的就学、就业等问题。

同时 ,社区儿童监护委员会还应及时掌握儿童状况的变化以及原因 ,并会同有关部门或组织采

取必要的措施。

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制度中的干预权。对儿童权利受到侵害以及其他涉及儿童权利的事

件 ,社区监护制度赋予其工作人员一定的干预权。这种干预权是出于对儿童状况监护的目的 ,

是保护儿童权利的需要。社区在必要时进行干预的做法在国外早已存在 ,如法国法律规定 17

周岁以下儿童应当接受免费义务教育 ,如某个儿童长期滞留在家而未接受教育 ,社区工作者会

上门了解情况并动员家长送儿童入学 ,如果家长拒绝劝告 ,将会受到处罚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也有类似的规定。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我国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制度也需赋予社区工作人员

一定的干预权 ,尤其在儿童权利受到侵害时 ,这种干预权的行使对于保护儿童的权利具有积极

的作用。如儿童由于父母离婚而经常遭受父 (母) 的暴力侵害 ,而儿童因年幼不知道如何保护
自己的权利 ,社区的及时干预对于该儿童来讲就相当重要了。当然 ,社区干预并不是为儿童包

办一切 ,社区干预应当有个限度 ,应当在儿童权利受到严重伤害情况下才进行。社区干预是通

过社区工作者来实施。社区工作者除专职外 ,主要由热心儿童工作的自愿人员组成。社区工

作者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 ,懂得心理学、社会学并具备从事社会调查的经验 ,必须对社区
工作者进行定期培训。此外 ,有条件的社区应当建立儿童救助中心帮助权利受到侵害的儿童 ,

维护其权利并为其提供暂时的但又是必要的生活保障。对外来流浪儿的暂时收留和教养 ,也

是社区儿童救助中心的一项任务。当然 ,社区儿童救助中心需要得到有关企事业和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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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和赞助。
(二)完善婚姻家庭中的儿童权利保护制度

当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已越来越多地涉及儿童权利保护的内容 ,主要包括 :婚生子

女推定制度、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亲权制度、监护制度和抚养制度等。
1、建立和完善婚生子女推定制度、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

建立婚生子女推定制度。婚生子女推定制度是基于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和教育义

务 ,即使父母离婚 ,对婚生子女的这种义务也不会消失 ,儿童权益不应因父母关系的变故而受

到侵害。如果离婚的夫妻的一方或者双方拒绝抚养未成年子女 ,他 (她)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参考有关国家的经验 ,我国的婚生子女推定制度具体可包括以下内容 :

婚生子女的含义 ,即婚生子女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 ;婚生子女的推定原
则 ,即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所生子女、或妻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或妻于婚

姻关系解消后 10 个月内所生子女、或夫妻于结婚前所生的子女因结婚而为婚生子女。婚生子

女推定制度中还需规定婚生否认制度 ,如果夫妻一方能够证明所生子女非夫所受胎的 ,可提起

“婚生否认之诉”,否认之诉是对血缘关系的否认 ,对无血缘关系的确认 ,是确认之诉。婚生否

认的期间的限制 ,必须考虑有利于家庭中儿童的健康成长。

建立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非婚生子女是在无婚姻关系情况下所生的子女 ,传统观念

对非婚生子女以歧视。我国现行的婚姻法规定了“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
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同时还规定了“非婚生子女的生父 ,应当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

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 ,直至子女能够独立生活为止”,但是由于我国尚无认领制度 ,且这些规定

比较原则 ,没有规定如何确认生父 ,无疑在执行上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确保非婚

生子女的权利和利益 ,需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 ,对认领的主体、条件、种

类 (自愿认领和强制认领) 、方式以及认领的效力、认领的否认、认领的撤销等问题作明确的具

体的规定。在这方面 ,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 ,例如英美德等国所采取无需经过任何具体形

成行为 ,在生父与生母与非婚生子女之间可赋予一定的有限制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领方式 ;法

日等国所采取的必需经过一定的形成行为才承认生父、生母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 ,且被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认领方式 ;我国台湾地区所采取的非

婚生子女与生母因子女出生而视为婚生子女无需经过认领的形成行为 ,但非婚生子女与其生

父的权利义务关系则须经过认领的形成行为 ,根据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义务与其生父母

间的权利义务与生父母与其其他婚生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相同的认领方式等。

2、建立亲权制度。
所谓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身体和财产上的养育管教和保护管教的权利义务制度。

世界各国法律大多规定亲权制度 ,如德国、日本、瑞士及法国的民法中都规定亲权制度 ,英美等

国的法律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亲权制度 ,而是采取亲权与监护权不分的做法 ,统称为监护。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 15 条、第 16 条规定的父母对子女有管教、保护的内容 ,但该法并未明

确提出亲权这一专用法律名称 ,而且规定比较原则 ,不能真正体现亲权制度应当包含的内容。

现代意义上的亲权是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是父母子女关系的结合

体 ,且只限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基于自然血亲关系 ,或抑制血亲关系和人工生育子女关系才具
有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社会 ,亲权的目的在于强调父母对子女的保护责任。在家庭关系日

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今天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以及对财产的管理方

面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尤其在离婚家庭中 ,这类问题更为突出 ,或争夺对子女的抚养权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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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卸抚养子女的责任 ,或虐待、遗弃子女 (尤其是女婴) 等等。因此 ,为了确保未成年子女的权

利和利益 ,在我国建立亲权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建立亲权

制度需要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男女平等行使亲权。亲权制度中应明确规定亲权的主体、亲

权的具体内容以及亲权的丧失等事项。关于亲权的主体 ,规定父母双方均为亲权主体 ,他们可
共同行使亲权 ;在夫妻离婚的情况下 ,可依协议或判决由一方行使或轮流行使亲权 ,并应当明

确规定探视权。关于亲权的主要内容 ,可包括身体上的权利义务和财产上的权利义务。身体

上的权利义务除规定父母的抚养权利义务外 ,还须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决定权、居所

指定权、教育权和适当的惩戒权、人身保护权。此外 ,父母还享有对 16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

求职和择业的同意权、对未成年子女身份代理权 (即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 ,代理子女

进行交涉、诉讼、获得赔偿及承担民事责任等) 。财产上的义务是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
代理人在财产行为方面可以直接代子女为法律行为 ,也可以在子女为法律行为时予以同意和

承认 ,这些内容主要反映在带身份色彩的财产行为方面的权利和同意权 ,如继承权的放弃、遗

产的分割等 ;关于子女的财产管理权包括对财产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及子女财产增加的处分行

为等。在亲权制度中还须规定亲权的丧失 ,亲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形成的自然权利 ,除未

成年子女死亡或是已成年绝对消亡外 ,其他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均不得非法剥夺。亲权的消亡

是指在父母无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民事责任能力 ,或其他某些原因不能行使亲权的情况下 ,亲

权被暂时停止的制度 ,如父母为智残人、或父母均为刑事罪犯。鉴于亲权是权利也是义务的特
殊性 ,当父母随意抛弃或者让与他人 ,或者滥用亲权时 ,也需要暂时剥夺侵权人资格 ,如父母长

期对子女进行虐待。在规定亲权丧失的条款时 ,可根据情况将亲权丧失分为几种情况 ,例如可

规定当丧失侵权条件消失后 ,原亲权人可以恢复亲权。

3、监护制度和抚养制度的完善。

我国民法通则对监护制度作了原则的规定 ,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监护制度 ,有进一步完善

的必要。监护制度的内容较广 ,这里所强调的只是监护制度中对儿童权利的保护问题。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监护机关可考虑包括监护人、监护监督人以及在民政部门设置监护执

行机关。监护制度中应当包括对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的条件 (如监护人的能力、人格) 、监护人

的种类以及监护顺序的明确规定。此外 ,对监护的具体职责以及监护的终止 ,国家对监护人的

经济补助等问题 ,也应作相应的规定。

所谓抚养制度 ,本文所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 ,这是一种法定义务。在离婚率不

断上升的今天 ,离婚父母不愿抚养自己子女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 ,已严重

地侵犯了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 ,在婚姻法的修改中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抚养制度 ,以
保护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及司法完善
(一)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应遵循以下原则。
1、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指凡涉及儿童事宜 ,一切以有利于儿童的生

存、保护和发展为首要考虑。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儿童有关问题应当遵守的根本原则 ,也

是制定保护儿童权利法律的指导思想。

2、无歧视原则。无歧视原则也称平等原则 ,指儿童保护法应面向全体儿童 ,不能保护一部
分儿童权利而忽视或排斥另一部分儿童权利。所谓全体儿童 ,是指不同性别、民族、种族、国

籍、宗教信仰、居住期限、文化程度、经济条件等所有儿童。儿童权利立法遵循无歧视原则 ,为

儿童在法律面前平等地享有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并避免了某些因素成为儿童权利被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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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3、特殊保护原则。立法对儿童权利的特殊保护 ,是相对成年人而言。特殊保护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 ,广义的特殊保护 ,指通过立法对儿童权利保护本身就是一种特殊保护 ;狭义的特殊

保护 ,仅指规范儿童行为的立法或针对某种类型儿童的立法 ,例如 ,针对违法犯罪儿童的立法
对违法犯罪儿童的特殊保护 ,即使追究儿童的法律责任 ,其目的也不是惩罚 ,而是教育和挽救。

4、社会责任原则。社会责任原则是指儿童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环

境对儿童人格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 ,社会对儿童行为的形成负有责任。立法应突出社会对

儿童行为的责任 ,尤其要强调社会对儿童思想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的责任 ,以提醒社会对儿童

权利的重视和保护意识。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尽管涉及到儿童权利保护的方方面面 ,但这些规定比

较抽象 ,法律责任不明确 ,缺乏操作性 ;而且该法从实施至今已经十多年了 ,从我国儿童权利保

护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发展形势看 ,该法的修改和完善都应提到议事日

程。笔者认为 ,该法修改有两个方案可考虑 :

一是将该法分解为两部性质不同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福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少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福利法》的适用对象为 14 周岁以下儿童 ,吸收保护法中有关儿童福
利部分内容并作补充和修改。基本框架是 :〔1〕总则部分 :规定儿童福利法的宗旨、原则、政府

及有关机构在儿童权利保护中的职责和义务。〔2〕分论部分 :儿童福利设施或机构 ,规定政府

及有关机构为儿童健康发展提供的设施 ,硬件设施包括 :幼儿园、学校、儿童保健机构、儿童教

养机构、儿童辅导机构、儿童服务机构和儿童娱乐机构等 ;软件设施包括政府对经济困难儿童

家庭援助 ,帮助并安置孤儿、流浪儿 ,帮助、辅导有不良行为的儿童 ,为儿童提供咨询服务等。

此外 ,可考虑肯定私人设置儿童福利机构的积极作用 ,并对私人设置儿童福利机构的申请条

件、申请程序等作详细规定。罚则 :明确规定违反该法的法律责任。在这方面 ,日本和我国台

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可以参考和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法》,从少年司法应建立在以少年本位的思想出发 ,改变对少年犯罪

的评价角度 ,不以成人的眼光套用刑法规范 ,是制定本法的目的所在 ,也就是说 ,少年保护是少

年问题的前提和原则 ,对于非行少年不到万不得已 ,不以刑事案件处理 ,而应以保护事件处理 ,

应当采取区别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方式进行调查和审理 ,这样有利于少年回归社会。鉴于以上

原因 ,本法的内容应当包括 :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对少年事件的调查、取证以及少年刑事案件
的程序。

二是保留原有法律 ,但对该法须作较大的修改 ,修改的内容包括 :

总则部分 :〔1〕确认儿童权利保护原则。这已在前面述及。〔2〕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在儿童
权利保护中的具体职责 ,包括中央政府的职责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政府作为国家的职能机构 ,

具体实施国家的法律、政策 ,通过立法明确政府为实现儿童权利所处的组织以及指导和直接参

与作用 ,儿童权利实现的各项措施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分论部分 :将现有内容分为两部分 :“儿童福利”和“少年事件”。
〔1〕儿童福利。儿童福利部分的基本框架包括 :适用该部分的儿童范围 (年龄范围) ,政府

的职责 ,儿童福利设施、儿童福利机构、保护措施及罚则四部分。政府职责规范在儿童健康、教

育及发展方面的政府行为 ;儿童福利设施规定实现儿童福利所需的各种设施及有关事宜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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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机构规定政府主管部门设置有利儿童健康发展的各种福利机构及有关事宜 ;儿童保护措

施主要规范在儿童权利保护中的家庭、社会行为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及社会保护) ,以及儿童

自身行为 (自我保护) ;罚则主要规定违反该法的法律责任 (成人的责任) 。

〔2〕少年事件。所谓少年事件是指少年的非行事件 ,这种行为虽然会影响社会秩序 ,但由

于行为人的年龄、或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 ,不为犯罪行为。但是为了不致使社会在这种行为面

前显得束手无策 ,国家有必要从保障少年的健康成长 ,调整少年成长的环境以及矫治少年的性

格等方面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 ,以帮助少年回归社会 (有关内容将在下面论述) 。
(三)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

完善的司法制度是保护儿童权利的重要制度 ,一方面 ,通过严密的司法制度保护儿童获得

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对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 ,以正

当程序保护违法犯罪少年的权利。

1、增设少年事件的专门司法程序。

我国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只是指少年刑事司法制度 ,是指对已满 14 周岁未满 18 周岁的

人实施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制度。然而 ,我国法律对 14 周岁以下的人和对已满 14 周岁未满

18 周岁的人的违法行为未作处理规定 ,而在实践中并非对这种行为不作任何处理 ,如由公安

机关自行决定对 14 周岁以下儿童或已满 14 周岁未满 18 周岁的人的违法行为所作的少年管

教和进“工读”学校的决定就是如此 ,这是一种未经审判而作出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 ,少年的

合法权利容易受到侵害。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参考有关国家少年司法的经验 ,笔者认为 ,建立我国的正当的少

年司法程序 ,首先 ,必须制定少年法并明确规定少年事件的定义 (主体年龄) 、调查、审理程序 ,

包括规定警察、检察官在调查审理事件中的职责 ,法官审理少年事件的程序 ,对少年的具体保

护措施等 ;其次必须对少年事件的提起、立案、收押、审理、处理和执行等程序作明确的规定。

考虑到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 ,少年司法正当程序可以是简易的或相对非正式的 ,即少年与工作

人员之间可以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 ,同时 ,少年司法程序的过程应当始终贯穿着缓和气氛 ,避

免过于严厉的情形发生。

2、完善少年刑事司法程序。

我国对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遵循着一定的程序 ,但这种程序仍然是审理成年人刑事案件

的程序 ,尽管在实际的操作上对未成年人采取了一些区别于成年人的做法 ,但由于这种做法并

未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地位 ,因此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少年刑事司法程序 ,因此 ,少年当事人在

接受审判的过程中其合法权益难免不受侵害。正当的少年刑事司法程序首先需要以立法的方

式确认 ,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般而言这种程序应当与成年人刑事案

件的程序有所区别 ;其次 ,要明确规定警察、检察官及法官在少年刑事案件审理中的具体职责 ,

少年犯罪的量刑标准 ,适用缓刑的条件 ,少年法庭法官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方式 ,建立并适用

简易程序等。此外 ,还需规定少年刑罚的执行场所等事宜。总之 ,少年犯罪应当尽量少适用刑

罚 ,不到万不得已不适用刑罚 ;适用于少年犯罪的刑罚规定越具体越好。
(责任编辑 :吴仲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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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Major Articles

Psychology Reinforcement and Going on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Despite Repeated Prohibition

Zheng Li

(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of Fujia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 Fuzhou , 350007)

　　Abstract :Everything has two sides including reinforcement . Reinforcement is an important reason2

why there is going on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despite repeated prohibition. But it is also one of

effective methods in rectifying the illegal activity. Putting reinforcement to good use , we ge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Rewards must be aimed at quality instead of quantity ; Punishment must be stronger and

thoroughly performed. We’d better use retaliatory reinforcement . and replacing reinforcement and self -

reinforcement should not be ignored.

　　KeyWords :reinforcement ;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 and Teen - ager’s Crimes

and Their Ne w Countermeasures

Feng Rui

(Law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Abstract : Juvenile delinquency mainly results from the violation of juvenile rights or indifference to

them.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bestowed intensive connota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that children have the right of life , the right of development , the right

of being protected an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Besides , All children shall enjoy their rights equally. The

existing various systems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children have to be perfected. The blueprint and con2

ception of perfection the systems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children are embodied in the methods as fol2

low :improving legislation techniques and updating the systems concerned.

　　Key Words :juvenile ; rights ; protection ; safeguard ;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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